	湖南金水塘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垱头冲工区深部延伸工程（零米以下）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未按照规定报经应急管理部门审查同意案

	文书编号
	（湘衡）应急罚〔2026〕执法-23号

	文书名称
	行政处罚决定书

	企业名称
	湖南金水塘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处罚日期
	2026年2月27日

	公示期限
	三个月

	违法事实
及证据

	2026年1月26日，衡阳市应急管理局非煤矿山科根据湖南省应急管理厅交办，对湖南金水塘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垱头冲工区深部延伸工程（零米以下）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未按照规定报经应急管理部门审查同意擅自施工，目前已开拓至-100米中段，形成2个盲斜井，其中5#盲斜井断面规格2.8米×2.6米，6#盲斜井断面规格3.0米×2.6米，总长度400米左右；中段运输巷断面规格2.2米×2.3米，长度为300米左右；中段车场长度110米左右。依照《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矿安【2022】88号)的规定，属于重大事故隐患。
    2026年1月29日，我局对该公司上述行为进行立案调查。经查，2022年2月，该公司将垱头冲工区深部延伸工程（零米以下）项目委托怀化湘西金矿设计科研有限公司编制了安全设施设计，但未报经应急管理部门审查同意的情况下，该公司擅自于2023年3月份左右启动该项目施工建设，由公司副总经理李国新和生产技术部部长贺伟红负责施工和安全，直到2025年4月才停止施工，2025年10月公司对该建设项目进行了栅栏隔离。
    以上行为主要证据如下：证据一：《现场检查记录》和《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执法文书各1份，经该公司总经理周瑜确认并签字，证明上述违法事实的存在；
    证据二：该公司营业执照、采矿许可证和垱头冲工区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复印件各1份，上述证照均在有效期内，证明该公司为合法企业；
    证据三：2026年1月30日分别对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人总经理周瑜、副总经理李国新和生产技术部部长贺伟红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共3份，经被询问人签字捺印确认，上述笔录均证明李国新和贺伟红系该建设项目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
    证据四：现场《勘验笔录》1份邀请该公司安全总监李雄飞和安全环保部部长曹天奇现场确认并签字，证明上述违法行为属实； 
    证据五：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建君授权总经理周瑜办理本案件委托书1份，证明该案件的相关文书由公司总经理周瑜负责签收；
    证据六：被询问人员周瑜、李国新和贺伟红的公司任命文件复印件和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由本人提供并签字捺印确认，证明被询问人员身份合法性；
    证据七：湖南金水塘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垱头冲工区深部延伸工程安全设施设计相关内容复印件共10页由该公司提供并盖公章，证明该公司垱头冲工区深部延伸工程编制了安全设施设计和工程投资额度。

	处罚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

	处罚结果
	[bookmark: _GoBack]责令湖南金水塘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停止建设垱头冲工区深部延伸工程（零米以下）项目，并处人民币壹拾伍万元（1500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李国新和直接责任人员贺伟红作出各处人民币贰万元（200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执法部门
	衡阳市应急管理局



